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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588            证券简称：北辰实业         公告编号：临 2017-009 

债券代码：122348            债券简称：14 北辰 01 

债券代码：122351            债券简称：14 北辰 02 

债券代码：135403            债券简称：16 北辰 01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45亿元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拟于近日与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亚运村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北京亚运村支行”）

签署《固定资产支持融资借款合同》，本公司向工商银行北京亚运村支行申请

借款人民币肆拾伍亿元（人民币 450,000 万元），借款期限 14 年，用于本公

司归还存量融资、其他项目开发建设、项目日常运营及装修改造。 

针对前述《固定资产支持融资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本公司拟与工商银

行北京亚运村支行签署《质押合同》，以本公司所持有亚运村综合物业群部分

项目未来 14 年内全部经营收入对上述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同时本公司控股股东

北京北辰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辰集团”）拟与工商银行北京

亚运村支行签署《保证合同》，为前述《固定资产支持融资借款合同》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间为自《固定资产支持融资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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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之次日起 2 年。  

由于北辰集团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因此上述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担保

额度为人民币 45 亿元，公司未提供反担保。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联交易实

施指引》第九章第五十六条规定，公司可豁免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

披露。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十三次会议以传真表决的方式召开，本公司董事

共 9 人，全部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上述借款及担保事项 (详见本公司临时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17-008)。同时，北辰集团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相关担保

事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贺江川 

注册资本：人民币 336,702 万元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出租写字间、公寓、客房；住宿服务；房地产开发、建

设、物业购臵及商品房销售；承接国际国内会议、出租展览场地及

设施、提供会务服务，出租出售批发零售商业用、餐饮娱乐业用场

地及设施。商业零售（包括代销、寄售）：百货、针纺织品、五金交

电、金银首饰、家具、字画、副食品、食品、粮油食品、汽车配件、

宠物食品、电子计算机、公开发行的国内版出版物，计生用品，防

盗保险柜，摩托车，西药制剂，中成药，医疗器械、烟草（仅限零

售）；刻字服务；修理钟表，家用电器；验光配镜服务；饮食服务；

健康咨询；出租、零售音像磁带制品。餐饮服务、文体娱乐服务（国

家禁止的项目除外）；机械电器设备、激光、电子方面的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设备安装，机械设备、清洗设备维修，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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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修理，美容美发，浴池服务，摄录像服务，打字、复印类商务服

务，仓储服务，信息咨询；机动车收费停车场；服装加工。 

担保人与被担保人关系：北辰集团持有本公司 34.48%股权，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财务情况：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4,741,312.81

万元，总负债 3,554,424.08 万元，净资产 1,186,888.73 万元，

净利润 63,533.64 万元。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未经

审计总资产 6,029,748.46 万元，总负债 4,815,233.88 万元，

净资产 1,214,514.58 万元，净利润 42,884.71 万元。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北辰集团拟与工商银行北京亚运村支行签署《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 担保范围：包括《固定资产支持融资借款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

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

起的相关损失）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

等）； 

3. 担保期间：自《固定资产支持融资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

次日起 2 年； 

4. 担保金额：人民币 45 亿元。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控股股东北辰集团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且本公司未提供反担保，

为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经营发展的支持，将有利于本公司主营业务进一步发展，

符合公司正常经营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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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按照房地产经营惯例为银行向购房客户发放的抵押

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而形成的担保外，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累

计为 498,700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4.27%。其中，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累计为 498,700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4.27%。截至本报告日本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2 月 9 日 


